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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舞税发〔2021〕15 号

各税务分局、局内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示范带头作用，

推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广泛使用，根据舞钢市信用办《关于在

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实施意见》（平舞信

用办〔2020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党组研究决定，在我单位行政

管理领域全面核查信用记录，现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

2

一、充分认识推进行政管理事项中应用信用记录和信

用报告的重要意义

在行政管理事项中应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是改进政府行

政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；是发挥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示范

带头作用的重要举措；是有效培育市场信用需求和提升社会诚信

意识、提高政府行政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手段；是推动

完善信用主体信用记录、培育发展信用服务市场和建立健全失信

联合惩戒机制的迫切要求。加快推进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在行政

管理领域的应用，有利于加强市场监管，维护公平竞争，提升社

会诚信意识；有利于加快全面深化改革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，

推进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

二、核查范围和分工

根据我单位工作职责，在以下领域核查信用记录。

1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在落实有关扶持中小企业发展、

节能减排、招商引资、科技创新等税收优惠政策时，审查企

业信用状况，优先支持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发展，优先安排

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办理出口退税、留抵退税等退税支持

政策。

2、对各类企业的评优、评级和周期性审验。在进行企业

各类荣誉称号、纳税、信誉、商标等内容的等级评定和周期

性审验时，各评优评先和审验部门应将申请企业的信用记录

或信用报告作为评定的参考依据之一。

三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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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全面核查。各科室及二级机构在行政管理工作中，依

法要求相关市场主体提供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。或者通过审

批系统嵌入的信用查询界面、“信用舞钢”等各级信用门户

网站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渠道对市场主体

的信用状况进行查询，获取相关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，作为

相应社会管理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或重要参考依据。

2.落实奖惩。依据核查结果，对信用记录良好、信用等

级较高的社会主体，探索实行优先办理、简化程序、绿色通

道、优化检查频次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；对失信者，结合

失信类别和程度，严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。并将奖惩案例报

市信用办。

2021 年 6 月 20 日


